海原县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工作
领导小组办公室文件

	海林改（办）发〔2025〕4 号

关于开展海原县2026年三北工程“两化”
奖补资金项目申报的通知

各乡镇人民政府（街道办），各国有林场：
为深入贯彻落实“三北”工程建设决策部署，推动海原县林业生态建设与产业发展，根据相关政策要求，现开展海原县2026年三北工程“两化”奖补资金项目申报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、项目申报内容
本次项目申报为林下中药材种植，计划实施林下中药材种植面积6900亩，具体内容如下：
1.种苗移栽：实施面积5200亩。选择适合本地林下生长的中药材品种，进行种苗移栽工作。要求种苗质量符合相关标准，移栽技术规范，确保成活率。
2.中药材种苗繁育基地建设：建设面积500亩（覆膜或小拱棚育苗200亩、露地育苗300亩）。建设标准化的中药材种苗繁育基地，配备必要的灌溉设施，开展种苗繁育工作。繁育的种苗应满足本地林下中药材种植需求，且具有良好的品质和适应性。
3.中药材种植示范基地建设：建设面积1200亩。打造高标准的中药材种植示范基地，集成推广先进的种植技术和管理模式，发挥示范引领作用，带动周边农户发展林下中药材种植。要求种植规模集中连片100亩以上,种植品种为《中国药典》收录的药材,推广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,配套灌溉设施、机械设备、配备专业的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等。
二、项目补贴标准
严格按照〈海原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《海原县林下中药材产业培育项目实施方案》的通知〉（海政办函发〔2025〕22号）文件规定的奖补标准执行，林下中药材种苗移栽补贴500元/亩，林下中药材种苗繁育（露地育苗）补贴600元/亩，林下中药材种苗繁育（覆膜育苗）补贴900元/亩，中药材种植示范基地建设补贴1500元/亩。
三、项目申报对象及条件
在海原县范围内从事农业生产的各经营主体（包括企业、合作社、家庭农林场、国有林场）、农户（包括护林员等），拥有符合项目实施要求的林地资源，林地权属清晰，无纠纷。
四、项目申报材料
1.项目申报表：详细说明申报主体基本情况、种植面积、种植品种、申报补贴金额等（详见附件）。
2.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：申报主体为企业或合作社的，需提供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；申报主体为个人的，需提供身份证复印件。
3.林地权属证明材料：提供林地承包合同或相关证明文件，证明申报主体拥有项目实施所需的林地使用权。
五、申报流程
1.发布通知。通过海原县人民政府网站、OV系统正式发文等渠道发布项目申报通知。
2.提交申请。申报主体在规定时间内将申报材料报送至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（街道办）、国有林场。
3.乡级初审。各乡镇人民政府（街道办）、国有林场对申报的材料进行初审，现场进行地块核实，对符合要求的申报主体及个人（包括护林员），由乡镇人民政府（街道办）、国有林场加注意见并盖章签字上报县林草局，对不符合要求的申报主体及个人（包括护林员）及时反馈并说明原因。
3.县级审核。县林草局根据各乡镇人民政府（街道办）、国有林场上报的材料进行审核，并组织专业技术人员进行落地上图，汇总种植面积，并根据计划下达面积确定各乡镇人民政府（街道办）、国有林场任务落实面积及项目名单。
4.公示公告：将拟支持项目名单在海原县人民政府网站进行公示，公示期为5个工作日。公示无异议后，正式确定项目实施单位。
六、其它要求
海原县2026年三北工程“两化”奖补资金项目申报表经乡镇主要领导审核签字并加盖单位印章后于2025年12月10日18:00前报送至海原县集体林权制度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，逾期不予受理。

联系人：杨金环   电话：15695094140

附件：海原县2026年三北工程“两化”奖补资金项目申报表
       



[bookmark: _GoBack]


                    海原县集体林权制度改革
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
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12月3日


(此件依申请公开)

海原县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       2025年12月3日印发附件：
海原县2026年三北工程“两化”奖补资金项目申报表
申报单位（公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时间：2025年   月   日
	一、基本情况

	1.项目名称：海原县2026年三北工程“两化”奖补资金项目

	2.项目实施地点：海原县       乡        村   或                 （林场）

	3.申报经营主体名称：

	4.经营主体法人：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

	5.经营林地面积        亩

	6.林下经济经营利用面积          亩

	7.主要林下经济产品：中药材

	8.林下种植中药材品种：

	二、申请补助规模及资金

	9.林下种植补助面积：        亩，其中种苗移栽        亩、覆膜或小拱棚育苗        亩、露地育苗        亩、中药材种植示范基地        亩。

	10.补助金额合计           元

	三、审核审定

	乡镇（林场）审核意见
	
	    

	
	
	

	
	   经办人：
	

	
	  
	

	
	    负责人：
	             （盖 章）

	
	     
	 年  月  日

	
	
	           

	县级林业和
草原主管
部门意见
	
	   

	
	
	

	
	
	

	
	  经办人：
	

	
	
	

	
	   负责人：
	              （盖 章）

	
	        
	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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